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海南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hainan.chinatax.gov.cn/gzcy_5_1/01158227.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关于延续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及解读征求意见

结束时间 :2025-07-31

尊敬的纳税人：

为落实《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25〕 3 号 )，我局结合近年征管实际，起草了《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延续实

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及解读，现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请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通过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 ——互动交流 — 

—意见征集栏目反馈意见建议。

附件：《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有关问题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及解读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2025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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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延续

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

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20〕 3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海

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25〕 3 号）的规定，现就海南自由贸易港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执行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

（一）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自贸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

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本款规定所称企业，包括注册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居民企业

设立在自贸港的分支机构，以及非居民企业设立在自贸港的机构、场所。

（二）对总机构设在自贸港的企业，仅将该企业设在自贸港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含

在自贸港以外设立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在自贸港设立的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纳入判断是否

符合规定条件范围，设在自贸港以外的分支机构不纳入判断范围。对总机构设在自贸港以外的

企业，仅就设在自贸港的分支机构（不含在自贸港以外设立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在自贸港设

立的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判断是否符合规定条件，设在自贸港以外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纳

入判断范围。

（三）企业在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时可按规定享受，主要留存备查资料为： 1.主营

业务属于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中的具体项目，属于目录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

以上的说明及佐证资料； 2.企业进行实质性运营的相关情况，包括对生产经营、人员、账务、

财产等方面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说明及佐证资料； 3.证明企业满足享惠条件的其他资

料。

二、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

得税问题

（一）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增

的境外直接投资，包括在境外投资新设分支机构、境外投资新设企业、对已设立的境外企业增

资扩股以及收购境外企业股权。

（二）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可按规定享受，主要留存备查资料为： 1.企业属于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说明及佐证资料； 2.新增境外直接投资相关情况，包括企业

符合条件的备案核准、投资时间、所得类型、所得归属期的说明及佐证资料； 3.证明企业满足

享惠条件的其他资料。

三、新购置的资产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折旧和摊销问题

（一）无形资产在可供使用的当年一次性扣除或开始加速摊销。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

按达到预定用途的时间确认购置时点。

（二）企业购置的无形资产缩短摊销年限或采取加速摊销方法的，可比照《国家税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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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关于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9〕 81 号）相关规定

执行。

（三）企业在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时可按规定享受，主要留存备查资料为： 

1.有关资产购进时点的资料（如以货币形式购进资产的发票，以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

进资产的到货时间说明，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竣工结算说明，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

途情况说明等）； 2.有关资产记账凭证； 3.核算有关资产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差异的台账。

（四）设立在自贸港实行查账征收的二级分支机构及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可以享受一

次性扣除或加速折旧和摊销政策。

四、本公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执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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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关于延续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发布《关于延续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有关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解读如下：

一、《公告》出台背景

为贯彻落实好《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通知》（财税〔 2025〕 3 号）的文件精神，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制发本《公告》，进一步

明确相关政策具体执行口径和征管要求，保证政策有效落地实施。

二、《公告》主要内容

（一）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关于享受优惠的主体。享受优惠的主体是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自贸港）

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包括注册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居民企业设立在自贸港的分

支机构，以及非居民企业设立在自贸港的机构、场所。 

2.关于总、分支机构企业享受优惠的判断原则。总机构设在自贸港的企业，在确定该企

业是否符合优惠条件时，以该企业设在自贸港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含在自贸港以外设立的

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在自贸港设立的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的主营业务是否符合自贸港鼓励类

产业目录及其主营业务收入占其收入总额的比重加以确定，不考虑该企业设在自贸港以外分支

机构因素；总机构设在自贸港以外的企业，在确定该企业是否符合优惠条件时，以该企业设在

自贸港的分支机构（不含在自贸港以外设立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在自贸港设立的三级及以下

分支机构）的主营业务是否符合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及其主营业务收入占其收入总额的比重

加以确定。 

3.明确了企业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二）三大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1.按照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指导要求，三大产业企业，是指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主营业务收

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上述所称企业收入总额，是指《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

定的收入总额。 

2.关于“新增”投资时间的确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增的境外直接投资。 

3.关于境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公告》列举了 4 种形式：一是在境外投资新设分支机构；

二是境外投资新设企业；三是对已设立的境外企业增资扩股；四是收购境外企业股权。 

4.明确了企业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三）新购置的资产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折旧和摊销 

1.关于资产“购置”的形式。企业取得资产包括外购、自行建造、自行开发、融资租入、

捐赠、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多种形式。《公告》所称的购置，包括以货币形式

购进、自行建造、自行开发三种形式。 

2.关于资产购置时点的确定。企业需要依据资产的购置时点确定其是否属于可享受优惠

政策的范围，购置时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之间的，可按规定享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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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明确，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按达到预定用途的时间确认购置时点。其他的比照《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

第 46 号）规定执行。 

3.关于无形资产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摊销时间。无形资产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摊销政策，是

无形资产税前扣除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其税前扣除的时间应与无形资产计算摊销的处理原

则保持一致。《公告》明确，无形资产在可供使用的当年一次性扣除或开始加速摊销。 

4.关于资产的加速折旧和摊销。企业采取缩短折旧、摊销年限方法的，对其新购置的资

产，最低折旧、摊销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折旧、摊销年限的 60%；对其

购置的已使用过的资产，最低折旧、摊销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最低折旧、

摊销年限减去已使用年限后剩余年限的 60%。最低折旧、摊销年限一经确定，一般不得变更。

企业采取加速折旧、摊销方法的，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加速折旧、

摊销方法一经确定，一般不得变更。 

5.设立在自贸港实行查账征收的二级分支机构及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可以享受一次性

扣除或加速折旧和摊销政策。 

6.明确了企业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三、《公告》施行时间

本《公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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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发布《关于延续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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